
- 碳价格系列研究 -

碳边境调节机制：
进展与前瞻

© Tiff Ng / https://unsplash.com/



碳边境调节机制：进展与前瞻

1

关于绿色创新发展中心 (innovative Green Development Program, iGDP)

绿色创新发展中心（注册名：北京绿色伙伴咨询有限公司）是专注绿色低碳发展的战略咨询机
构，通过跨学科、系统性、实证性的政策研究、梳理、比较和评估，推动低碳环境解决方案的精
细化，提升可实施度。我们与多样的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方合作，共同推动实现零排放的未来；
立足本土，讲述中国绿色低碳发展故事。

绿色创新发展中心是绿色低碳发展智库伙伴秘书处的执行机构、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
会的理事单位、联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东北亚环境合作机制东北亚低碳城市平台的专家机
构，并承担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气候与能源研究中心的工作。

绿色创新发展中心关注以下领域的研究、咨询和交流：

　•  宏观气候政策
　•  城市绿色低碳转型
　•  绿色经济政策
　•  行为减排

关于作者

陈美安
高级分析师 | 绿色创新发展中心
高级研究员 | 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chenmeian@igdp.cn

谭秀杰
副教授 | 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tanxiujie@whu.edu.cn 

免责声明：本报告内容均基于公开、可得、可靠的信息来源，旨在反映进展、增进讨论；本研究报告中包含的内容及观点仅代表作者迄今       
为止的认识和判断，不反映作者所属机构以及支持方的立场。

引用建议： 陈美安 & 谭秀杰. (2021). 碳边境调节机制: 进展与前瞻. 北京: 绿色创新发展中心.



摘要

碳边境调节机制：进展与前瞻

2

　　碳边境调节机制（亦称“碳关税”）的讨论由来已久，在不同国家被多次提及，
但是迄今并未付诸实施。近期欧盟重拾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并积极推动相关
立法，再次引发大家对碳关税的关注。今年3月欧洲议会投票通过设立“碳边境调节
机制”的决议。尽管这项决议并没有强制性的法律效力，但被视为其迈入立法程序的
重要一步。7月14日，在欧盟委员会发布的“Fit for 55 package”气候方案中也公布了
CBAM提案细则。

　　我国是欧盟进口产品的主要生产国，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实施将影响对欧贸易。按
照欧盟近期发布的立法草案，碳边境调节机制设计将基于欧盟碳市场，征收对象主要
为碳市场下面临碳泄漏的覆盖行业，首批纳入的行业将包括电力、钢铁、铝、化肥、
水泥等行业。征收标准将按照欧盟碳市场的碳价和进口产品在欧盟同类产品的碳排放
基准比对后进行计算。按此推算，如果欧盟碳市场下所有覆盖行业都纳入到碳边境调
节机制下，将影响到我国对欧盟出口额约2757亿人民币左右，占我国对欧盟出口总额
的12%。另外，首批纳入的钢铁和铝行业未来每年将分别为此支付的碳关税将达到
20-28亿人民币。其中，钢铁每吨增加的成本约在652-690元/吨，铝每吨增加成本约在
4295-4909元/吨。

　　随着欧盟稳步推进这项机制的立法进程，尽管最终实施仍有不确定性，但是绿色
国际贸易壁垒可能成为长期趋势，环境因素正日益成为国际贸易与投资中需要考量的
重要因素。因此我国也应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应对之策，通过完善国内碳市场机制以
及鼓励企业的低碳发展等方式，为可能出现的碳关税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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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边境调节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以下简称CBAM），也被称作碳
关税或碳边境调节税，是指在实施国内严格气候政策的基础上，要求进口或出口的高碳产品缴纳
或退还相应的税费或碳配额。

        推行CBAM主要理由是减少碳泄漏，维护境内企业的竞争力。碳泄漏是指严格气候政策国家以
外国家碳排放增加的现象，主要的泄露渠道是碳密集行业将产业和排放向气候政策宽松的国家和
地区转移，从而抵消了严格气候政策的减排效果。严格气候政策也会影响国内碳密集型行业的国
际竞争力，从气候政策宽容的国家进口产品。因此，气候政策严格国家希望通过碳关税，减少碳
泄漏风险和竞争力问题，并推动其他国家采取更加严格的气候变化政策。

        在国际气候谈判启动之初，CBAM就是讨论议题之一。但该措施一直充满争议，支持者认为
CBAM可以减少碳泄漏风险，反对者认为CBAM是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碳关税的政策讨论集中在
欧美地区，欧盟在2005年开展碳排放权交易以后， 就曾讨论碳关税立法。

一 碳边境调节机制源起

　　欧盟在2005年开展碳排放权交易以后，出于对碳泄漏的关注，从2007年开始欧盟内部就已经
开始了对进口产品征收碳税的讨论。其中包括一份针对欧盟碳市场第三阶段（2013-2020）对进
口产品设定碳配额的非正式提议，以及法国在2016年提出的将高碳排放的进口产品纳入到欧盟碳
市场管理的提议1。

        十多年间，CBAM的讨论正在变成正式文件。2019年，在新上任的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
冯德莱恩的推动下，欧盟委员会2019年末发布的绿色新政中，CBAM被列入核心内容。按照欧盟
委员会的要求，CBAM针对特定行业设立，制度设计需遵循WTO规则，主要目的是解决欧盟碳市
场机制下存在的碳泄漏问题2。

        随后，欧盟在2020年3月发布了初期影响评估报告，报告中明确了CBAM设计需要考虑的要素
以及CBAM影响评估的框架，以供公开意见征集和讨论。其中，供公众讨论的CBAM设计细节包
括：采取的政策工具类型、对含碳产品的碳定价方法以及CBAM覆盖的行业。而欧盟碳市场下基
于行业基准排放的碳定价方式以及其第三和第四阶段下面临的碳泄漏问题将成为CBAM设计的基
础3。欧盟获得多方公众意见反馈，意见集中在CBAM如何与欧盟现有的防止碳泄漏措施兼容。例
如欧洲制造业联盟AEGIS Europe明确表示，已有的遏制碳泄漏措施包括碳市场免费配额和对用电
大户电价补贴，CBAM不能用来替代这些政策4。

二 欧盟CBAM 政策框架和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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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过一系列反馈后，2021年3月，欧洲议会通过了设立CBAM的决议，尽管决议没有强制性
的法律效力，但被视为CBAM迈入立法程序的重要一步5。决议包括以下三点主要内容：1）CBAM
覆盖范围将包括欧盟碳市场下的所有产品，因此包括钢铁、水泥、玻璃、陶瓷、化肥等行业都将
被碳关税覆盖，2）由CBAM带来的收益将用于支持绿色新政下目标，3）CBAM将不能被贸易保护
主义滥用6。

　　此外，欧盟委员会也在2021年的7月提交了CBAM 立法草案。草案中将水泥、钢铁、电力、铝
和化肥作为首批纳入的行业，并设置了过渡期（2023-2025）。在过渡期内，上述行业的进口商
无需缴纳相应费用，但需要提交进口产品的信息，包括产品进口量、进口国、产品所含碳排放以
及间接排放、和产品在原产国支付的碳价。过渡期结束后，进口商将需要为其进口产品的排放支
付费用，同时欧盟会考虑是否扩大行业范围7。

CBAM 影响评估报告简介：

　　2020年3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CBAM初步影响评估报告(inception impact assessment)，为
CBAM公开征求意见提供了一系列待评估的CBAM基本要素，包括CBAM可能的实施方式、
产品隐含碳排放的计算方式选择以及可能覆盖的行业，以及其实施的潜在影响。

       有待评估的CBAM实施方式包括：

　　1) 同时对进口产品以及其国内同类产品实施碳税，
　　2) 对进口产品制定新的碳关税政策，
　　3) 将欧盟碳市场的覆盖范围扩展到进口产品。 

        CBAM下对进口产品隐含碳排放可以考虑的计算方式之一是基于欧盟碳市场的中已经
设定的行业排放基准值。通过对标欧盟生产同类产品的排放基准来计算进口产品需要征收
的碳关税。委员会同时也将考虑其他的计算方式，例如在产品隐含碳排放的计算中将进口
产品国已有的气候变化政策纳入考量。

        CBAM覆盖的行业将首先考虑处在高碳泄漏风险的行业，重点考察的行业是欧盟碳市
场第三期和第四期下覆盖的部门行业。

　　CBAM设计同时需要考虑其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经济影响的评估需要考虑
CBAM对征税产品的经济效率、价值链、以及对其上下游行业的影响。社会影响评估包括
对就业、弱势群体、以及居民基本消费品价格等的影响。环境影响评估包括CBAM对防止
环境污染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效应。 

专栏1：

行动



碳边境调节机制：进展与前瞻

5

8 European Parliament. (2021).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as part of the european green deal.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legislative-train/theme-a-european-green-deal/file-carbon-border-adjustment-mechanism   
9 European Commission.(2019). The European Green Deal.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qid=1596443911913&uri=CELEX:52019DC0640#document2 
10 Allianz research. (2020). European climate policy goes global.  

　　CBAM 在欧盟如何征收

　　欧盟在CBAM初期评估报告中提到了三种CBAM可能的实施方式10：1）对进口产品征收碳关
税，进口产品的生产商将需要为其产品的排放支付费用；2）对终端用户征税，对本地生产和进口
的同一产品同时征收碳税；3）在欧盟市场外专门用于进口产品的特定配额池中购买所需碳配额；
4）将欧盟碳市场的覆盖范围扩大，要求来自没有减排政策国家的进口产品购买碳配额。

　　近期欧盟关于CBAM的讨论显示，方案3被认为是最有可能采取的方式。流出草案就按照方案
3，为CBAM设定了专门的碳配额池。关于行业的覆盖范围，首批纳入行业将可能从钢铁、水泥、

欧盟绿色新政中关于CBAM的讨论：

　　欧盟在2019年底提出的绿色新政中指出，由于全球在制定气候雄心目标上的差异，欧盟
在实施气候变化行动中将面临碳泄漏的风险。碳泄漏可能来自欧盟内部的产品制造向碳管制宽
松的国家和地区转移，也可能发生在欧盟内部通过进口高碳产品来替代受碳价影响的同类产品
的情形下。 

　　因此，欧盟委员会将通过建立CBAM 来降低碳泄漏，这项机制设计将遵循WTO原则，同时
确保在该机制下的进口产品将准确反映其隐含的碳排放。此外, CBAM也将作为欧盟碳市场中现
有的解决碳泄漏风险措施的替代方案9。

专栏2：

表1: 欧盟CBAM 路线图8

时间

2019/12

2020/3

2020/7-2020/10

2020/9

2021/1

2021/3

2021/7

欧盟绿色新政提出CBAM计划 

欧盟委员会提交CBAM影响评估报告

公开意见征求阶段

欧盟委员会主席宣布将CBAM纳入到2021年立法提案

欧盟委员会计划将在2021年6月公布CBAM提案

欧洲议会投票通过设立CBAM决议

公布提案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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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AM在美国如何征收

　　尽管美国在CBAM上已经有不少的政策和研究讨论，但是官方对于如何征收碳关税也还没有
形成具体的方案。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建议从高碳泄漏风险的水泥行业开始，对来自其他州和国

化肥、铝和电力开始11。但是欧盟内部的高碳行业也对此表示了疑虑，担心CBAM的实施让其中已
经被欧盟碳市场覆盖的行业失去免费配额，并导致这些行业失去竞争优势，或者对欧盟能否合理
计算产品碳强度以及碳排放基准设定表示了关注12。

　　据欧盟的估算，CBAM的实施将带来每年50-140亿欧元左右的的收入13，如何使用这笔收入成
为焦点。在2021年3月通过的决议显示，这笔收入将被用于支撑绿色新政下的目标。 

　　美国在联邦政府以及州政府层面也曾有针对CBAM的相关法案的讨论。在联邦政府层面，虽
然在参众两院分别有多个气候议案提到碳关税，但这些气候议案未获得两院通过。

　　第一份议案是美国2007年的低碳经济法案（Low Carbon Economy Act），但是并未获得参
议院通过。此后在参众两院分别有多个将CBAM包括在内的气候议案的提出，要求进口的能源密
集 型 产 品 的 进 口 商 购 买 碳 配 额 。 2 0 0 9 年 ， 一 份 名 为 “ 美 国 清 洁 能 源 与 安 全 法 案 ” （ T h e 
American Clean Energy and Security Act）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是也未能得到参议院的支持。
此外，2019年在众议院进行讨论的“绿色新政“议案中，CBAM被纳入其中，但此议案仍然没能
在参议院通过14。 

　　近期，新当选的美国总统拜登在其竞选时也提到了CBAM。拜登在其关于环境和能源的竞选
纲 领 中 提 出 ， 将 对 来 自 没 有 碳 减 排 约 束 国 家 的 碳 密 集 产 品 征 收 碳 边 境 调 节 费 （ c a r b o n 
adjustment fee）15。

        在州政府的层面，推动CBAM最积极的是在气候政策中最激进的加州政府。加州在2012年开始
启动了加州碳市场，同样出于对碳泄漏的考虑，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曾对实施CBAM在技术和法
律上的可行性进行了评估，并建议从高碳泄漏风险的水泥行业开始。尽管CBAM目前仍未在加州
实施，但是加州2017通过的AB398议案要求，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在2025年底提交的防止碳泄漏
措施的政策建议包括了CBAM16，这意味着CBAM 在未来仍有可能被采纳。

三 美国CBAM政策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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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fr.org/blog/address-climate-change-while-protecting-workers-united-states-needs-border-adjusted-carbon-tax 

19 栾昊, & 杨军. (2014). 美国征收碳关税对中国碳减排和经济的影响.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4(1), 70‒77.
20 沈可挺, & 李钢. (2010). 碳关税对中国工业品出口的影响⸺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评估. 财贸经济, 1, 75‒82.
21 Ibid
22 马晓微, 孔祥民, & 李彬. (2014). 欧盟征收碳关税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研究.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6, 14‒19.
23 Ibid

家的水泥产品实施CBAM，并提出了3种基于加州碳市场基础来实施方案：

　　1）将进口产品纳入加州碳市场管理；
　　2）直接按照加州碳市场的碳价，对没有碳减排管制地区的进口产品征税；
　　3）对进口产品建立一个独立的类似碳市场的配额分配机制17。         

　　此外，美国从2009年开始的对企业碳排放数据的收集也可以为CBAM的实施提供数据支撑18。
但是由于美国联邦层面并没有类似欧盟的统一碳市场，因此CBAM在政策实施可行性上面临更多
的挑战。

　　我国是欧盟与美国进口产品的主要生产国，CBAM的实施对中欧和中美贸易所带来的影响不可
忽视。随着欧盟稳步推进CBAM立法进程，尽管最终实施仍有不确定性，但是绿色国际贸易壁垒可
能成为长期趋势，因此我国也应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应对之策。不同研究均显示美国和欧盟推出
的CBAM将对我国经济、产品出口、就业等带来负面影响，而能源密集型的出口产品受冲击更大。

　　1. 美国CBAM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当美国众议院在2009年提出《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计划对进口高排放能源密集型工业制成品
隐含碳排放量征收关税时，相关研究显示，将碳关税税率设定在30美元/吨时，国内GDP比无碳关
税情况下降0.69%19，工业部门总产量下降0.62%，工业品出口量下降达到3.53%，工业部门的并
且使得工业部门的就业岗位减少1.22%20。其中，包括石油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金属冶
炼加工、化学工业、金属制品制造业、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业以及仪器仪表办公机械制造业等7个行
业出口量受碳关税冲击最大21。而在欧盟实施碳关税的情景下，研究表明，以进口产品隐含的碳排
放乘以相应碳关税税率来进行征税时，当税率为30美元/吨和60美元/吨 ，能源密集型出口贸易部
门负担的碳关税税额将分别达到449.61和899.17亿元，由此将带来出口额的大幅减少22。税收负担
最终的行业包括黑色金属冶炼以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
属矿物制品业和有色金属冶炼以及压延加工业23。 

　　2. 欧盟CBAM对我国贸易的可能影响

         欧盟CBAM立法草案显示，电力、钢铁、水泥、铝和化肥等行业成为首批纳入碳关税的行业。
未来欧盟将根据评估来调整行业覆盖范围，可能会逐步扩大到欧盟碳市场覆盖的其他行业24。原则

四 CBAM对我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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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CBAM下产品排放量的计算应基于进口产品的实际排放强度，否则套用欧盟同类产品表现最
差的10%作为平均排放水平。

　　基于现有信息，我们将对欧盟可能采取的方案以及其对我国贸易的影响进行了简单的预测。

　　情景1：欧盟CBAM征税范围将基于欧盟CBAM立法草案中提到的率先覆盖的主要行业：钢
铁、铝、水泥、化肥和电力25。

　　情景2：欧盟CBAM 征税范围将基于欧盟碳市场中所有纳入的行业。

　　情景1：欧盟CBAM首先覆盖钢铁、铝、化肥、水泥和电力行业

       现有欧盟CBAM立法草案显示CBAM将率先从高碳泄漏风险行业开始，基于中欧贸易往来，考
虑水泥和化肥贸易量较小，这里将主要关注欧盟CBAM 对中国钢铁和铝行业出口的影响26（CBAM
覆盖的电力进口在这里不做考虑）。基于表2，受影响贸易额最大的行业来自钢铁，受影响贸易
额达到161亿人民币，其次为铝的出口，大概为91亿人民币。而两个行业每年为此支付的碳关税
将在20-28亿人民币左右。此外，出口企业为其产品支付的单位排放税负中最高的来自铝行业，
每吨达到4909元左右。

　　情景2：欧盟CBAM 征税范围将基于欧盟碳市场中所有纳入的部门和行业

      基于联合国统计署我国对欧盟出口产品2015-2019年的数据，如果CBAM将覆盖欧盟碳市场下
所有行业，我国出口欧盟的受影响的贸易额将占出口欧盟总额的12%，为427.5亿美元（2757亿
人民币）左右。其中受影响最大的部门分别为石油化工品和钢铁，两者的贸易出口分别占受影响
贸易额的27%左右。

25 ibid.
26 CBAM覆盖的电力进口在这里不做考虑
27 钢铁碳排放强度数据来源：中国环境报. (2021). http://www.ce.cn/cysc/stwm/gd/202106/28/t20210628_36675338.shtml 
28 铝碳排放强度数据参考国际铝协以及第一财经(2021). https://m.yicai.com/news/100991493.html

表２: 基于目前欧盟CBAM立法草稿，我国出口欧盟产品受影响基本情况

受影响贸易额
（亿人民币）

碳关税
（亿人民币）

单位税负
（人民币/吨）

碳关税占价格比重

钢铁

铝

160.86

90.6

26 - 28

20 - 23

652 - 69027 

4295 - 490928

11% - 12%

29% - 33%

数据来源：

　　• 贸易额、贸易量数据来自联合国统计署，行业划分基于欧盟CBAM提议草案覆盖行业范围的具体海关编码进行搜集。

　　• 碳关税计算基于欧盟CBAM立法草案中提到的计算方式。

　　• 碳价参考欧盟碳市场现阶段碳价，设定为50欧元/吨CO2e。

　　注：中欧贸易中水泥和化肥的贸易额较小，因此这里不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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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Sebastian Rilling. (2020). ICIS EU Carbon: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 possible implementations and EUA market implications. 
https://www.icis.com/explore/resources/news/2020/12/15/10585694/icis-eu-carbon-carbon-border-adjustment-mechanism-possible-implementations-and-
eua-market-implications 

五 CBAM前瞻

图1: CBAM覆盖欧盟ETS全行业情况下对我国出口欧盟贸易影响基本情况

数据来源: 联合国统计署

　　1. 政策实施的不确定性有多大

　　首先，CBAM实施政策细则尚未公布且欧盟和美国内部对CBAM法案的通过仍需时间，因此从
设计到最终的实施仍有不确定性。

　　如前所述，欧盟对CBAM的具体征收形式和覆盖范围等都还在讨论中。即便细则已经确定，
CBAM获得通过所需时间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尽管欧盟明确在2021年6月将提出CBAM的实施提
案，但是方案1中的碳关税或者是方案2中的对终端用户征收统一的碳税，都需要欧盟理事会的一
致通过，而方案3的对基于欧盟碳市场来设定，也需要在欧盟理事会获得绝大多支持才能通过29。
而美国由于并未建立全国性碳市场或碳税，推行CBAM存在现实困难。奥巴马时期，参众两院分
别提交过多个包括CBAM的气候法案，但均未获得通过。拜登政府将气候危机置于美国外交政策
与国家安全的中心，也许将让CBAM加速推动和实施成为可能。

　　其次，围绕CBAM，另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确保CBAM与WTO的兼容性。WTO机制下与CBAM 
相关的主要条款是其关贸总协定（GATT）中已经明确的非歧视性原则（non-discrimination）。

　　在非歧视原则下，进口商品必须得到不低于“同类”国内商品的待遇，并且在“同类”商品
之间应不存在基于原产国的歧视。因此，在非歧视原则的要求下，CBAM不能由于原产国与国内
政策的差异而对原产国的同类产品施加关税。

　　但是GATT还在其Article XX（即第二十条一般例外条款）中允许在基于气候变化以及自然资源
保护情况下采取歧视性措施（即豁免政策）。如果CBAM以碳泄漏作为出发点，引用 Article XX中
气候变化的考量 ，则可能获得豁免而采取歧视性的政策。

12%

0.00%

化肥

石灰、石膏水泥
砖瓦陶瓷

制浆造纸

玻璃
铝

塑料
钢铁

石油、石油化工产品、焦炭和其他化学品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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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WTO下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 the 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 SCM) 中的补贴法30禁止任何形式的补贴，同时允许对成员国采取的补贴提起诉讼。CBAM
如果用在出口产品上且补贴超过该产品在国内销售的成本，则将被视为不当的出口补贴而被禁止。
而这些讨论都需要CBAM 在机制设计上进行考虑，否则将可能引起国际贸易争端。

　　2. 国际绿色贸易是长期趋势

　　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很多隐形的贸易壁垒并非以CBAM的形式存在。随着环境和气候变化等
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将环境保护要求嵌入到贸易和投资等经济活动中正在成为全球趋势。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欧盟在含氟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要求下对进入欧盟市场汽车的限制。为
了应对气候变化，欧盟发布了两项针对高全球升温潜势值（GWP）温室气体⸺HFCs的管控。一
项是2006年发布2014年修订的含氟温室气体法规，对欧盟市场上允许投放的HFCs的总量进行控
制，计划从2015年开始分阶段削减HFCs，到2030年将其控制到2014年HFCs投放量的1/5。因此对
于出口到欧盟的空调和冰箱企业中如含有预充含氟气体需要获得授权的配额才能投放市场31。另
一项在2006年发布的关于机动车空调系统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指令Directive 2006/40/EC，对机动
车使用的汽车空调制冷剂GWP值进行了规定。按照规定的要求，从2011年1月1日起，新车型的空
调系统必须装有对气候影响小的制冷剂。 并且从2017年1月1日起，将完全禁止在欧盟市场投放的
所有新车中使用GWP>150的制冷剂32。这些措施都已经迫使我国空调出口企业做出了调整，并导
致了产品成本的增加33。 

　　此外，不少提出碳中和战略的跨国公司也开始采取行动减少供应链上的碳足迹，而这些措施
也将对其进口产品带来影响。在由欧盟委员会发起的“绿色消费倡导”的行动，包括迪卡侬、欧
莱雅和乐高等公司都参与到这项行动中，并提出了各自的碳中和战略34。行动要求企业计算其产
品供应链上的碳足迹并采取措施来降低排放35。例如运动品的零售巨头迪卡侬提出从2016-2026年
期间将其产品的单位温室气体排放降低40%，而产品碳排放计算将基于全生命周期排放36。因
此，这将意味对其供应链中需要进口的产品和原料的碳排放也会有所要求。

　　另一个例子则是全球市场下对企业的环境、社会和公司和治理（ESG）信息披露的要求。由
于企业对环境和社会的很多长期影响并没有直接反映在财务报表中，由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建
立的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组成的ESG体系正在成为新的核心投资策略，而研究和实践也都表
明ESG投资组合长期绩效优于传统的投资组合37。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鼓励或者要求
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发布ESG报告并且进行ESG信息披露。例如欧盟要求所有的上市公司都要

30 Cosbey, A., Droege, S., Fischer, C., Reinaud, J., Stephenson, J., Weischer, L., & Wooders, P. (2012). A Guide for the Concerned: Guidance on the elabo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border carbon adjustment.

37 Simple Sustainability. (2019). Why ESG ratings matter and how companies use them. 
https://simply-sustainable.co.uk/insights/why-esg-ratings-matter-and-how-companies-use-them

36 Decathlon Green Consumption pledge:  https://ec.europa.eu/info/sites/info/files/decathlon_eu_green_consumption_pledge.pdf

31 REACH24H. (2015). 欧盟F-GAS法规对空调等设备行业的影响.  
https://www.reach24h.com/Chemical/news-center/eu-reach/889-the-influence-of-eu-f-gas-regulations-on-air-conditioning-equipment-industry.html
32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 The mobile air-conditioning systems MACs. 
https://ec.europa.eu/growth/sectors/automotive/environment-protection/mobile-air-conditioning-systems_en

33 电器杂志. (2017). 欧盟F-Gas法案对策研讨会召开. http://www.dianqizazhi.com/2017/08/14/7861.html
34 European Commission. (2021). European Commission launches Green Consumption pledge. 
35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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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非财务信息报告，报告的内容要包括与环境、社会、劳工等相关的问题，同时也要求公司对
ESG信息进行强制披露38。此外, 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等国家也都出台政策措施引导企业
进行ESG报告发布和信息披露。而来自第三方机构针对企业ESG表现也将影响企业能否获得更多
的投资和市场回报。

        因此，无论CBAM最终是否出台，全球贸易和投资中都在日益关注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环
境影响的考量，而这也是我国企业发展中不能忽视的变化。

　　3. 应对之策

　　a) 完善国内碳市场

　　国家层面，我国可以通过完善碳市场机制，为我国应对CBAM提供更多支持。欧盟采取CBAM 
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其他国家气候政策宽松会导致碳泄漏。而我国已经展开的全国碳市场和试点
碳市场，国内碳密集型行业也面临减排成本和转型压力，中欧双方就应该相互避免采用碳关税。

　　另一方面，完善碳市场机制也可以让面临CBAM减排压力的企业提前做好准备。例如建立更
活跃的碳市场，逐步推行配额有偿分配，从而让碳价更好的反映市场供需，提高企业的碳价意
识，并且也让碳价最终能够在企业的成本中得到体现。此外，通过推动企业完善碳排放数据的监
测、报送与核查(MRV)机制，不仅为配额分配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为企业应对CBAM中可能出现
的排放数据争议提供支持。

　　当然，我国在碳市场建设时仍需要考虑其对易受贸易冲击行业的影响，可以参照欧盟和美国
的做法，在未来逐步提高排放比例，也可能需要对这些行业进行免费配额分配。此外，我国在碳
市场机制设计和运行可以参考欧盟的方式，对碳市场进行定期的评估，从而在出现类似CBAM的
情况下，形成及时的反馈和调整，来确保碳市场覆盖下企业的减排和竞争力的维持。

　　b) 探索设立碳税机制

　　在推进碳市场建设的同时，适时推出碳税，两者互为补充，在促进企业减排的同时也能避免
未能被我国碳市场覆盖的行业在产品出口中被加征碳关税。

　　研究和实践均显示，碳市场和碳税可以并行，并且可以一起助力减排目标的实现。例如在加
拿大阿尔伯塔省实施的碳定价政策中，针对大型的排放企业采取碳市场机制，针对排放分散或者排
放较小的小型企业则采取征收碳税的方式，同时在两者中采用固定统一的碳价对企业进行管控39。
针对我国碳减排政策的模型研究也显示，与依靠单一的碳税或者碳市场机制相比，碳市场和碳税机
制相结合的方式将是在实现减排目标上较优的政策选择40。其中，碳市场将适用于排放量大、排放
源集中的企业，碳税则可以用于排放源分散的行业。 

　　当前我国碳市场行业覆盖在抓大放小的基础上，主要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2.6万吨及以上

38 财新网. (2020). 不同国家和地区ESG信息披露要求比较与趋势. http://index.caixin.com/2020-03-25/101533733.html 
39 Becker, J.-M. (2019). Pricing Carbon Pollution in Alberta. Retrieved from Pembina Institute website: 
https://www.pembina.org/pub/pricing-carbon-pollution-alberta
40 石敏俊, 袁永娜, 周晟吕, & 李娜. (2013). 碳减排政策: 碳税, 碳交易还是两者兼之? 管理科学学报, 16(9), 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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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电行业。通过碳税将排放量小的行业纳入到减排行动中的方式，一方面可以增加企业减排的
压力和动力，另一方面可以推动这些行业得到碳关税豁免，同时让这些企业由于排放产生的税收
留在国内并用于推动国内的节能减排发展。

　　c) 推动企业采取碳中和战略

　　企业层面，通过引导企业加速碳中和，制定和选择合适的减排路径来实现低碳发展，从而可
以更从容的面对未来绿色贸易的发展趋势，避免在产品出口中因为高碳排放被征税。例如针对欧
盟可能出台的CBAM，俄罗斯对欧盟的出口商为了确保在欧盟的市场份额不受影响，也在考虑采
取减排行动41。

　　随着国家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气候目标的提出，我国很多企业也纷纷响应并提出了
碳中和的战略，例如互联网科技公司腾讯在2021年1月宣布启动碳中和的规划，预计通过绿色节
能技术和提高清洁能源在数据中心使用的占比来减少碳排放42。此外，传统化石能源行业也开始
行动起来，17家石油和化工企业、化工园区以及我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共同发布了《我国石
油和化工碳达峰与碳中和宣言》，宣示了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决心和行动计划，将通过在石油化工
产品生产各个环节的低碳化以及采用CCUS等技术来推动行业内的低碳减排43。通过对企业碳排放
数据进行监测和核算基础之上来采取减排行动和技术改造，降低产品的能耗与排放，在面对类似
CBAM的贸易壁垒时候，不因碳排放因素而影响其在海外市场的发展。

41 Financial Times. (2021). Russian businesses start counting cost of EU carbon border tax.  
https://www.ft.com/content/0fc621d1-675c-4768-814e-5863b172dd62
42 白杨. (2021). 腾讯启动碳中和规划 马化腾：很难，但总要努力. https://m.21jingji.com/article/20210113/herald/0f871c15a17c0ff93893eba148ecbfd6.html 
43 章轲. (2021).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逐渐落地，从部委到行业密集出台路线图. https://www.yicai.com/news/1009171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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